附件4：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工程造价分会

优质造价工程师评价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指标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基本条件
	一票否决项
	1、个人未考取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非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个人会员或不按时缴纳会费。

2、个人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遵守市场行为规范，不坚持公平竞争，不维护行业信誉，不注重职业道德建设，不抵制商业贿赂；在本地区或本行业声誉不佳；近三年来个人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处分或列入“黑名单”的。

3、近三年来个人职业的工程造价业务受到地市级（含） 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并处分。

备注：符合上述三项其中任意一项的，不得参加评价。
	

	2
	综合素质
	20
	1、遵纪守法，严格执行行业有关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得2分。

2、恪守职业道德，公正廉洁，诚实守信，社会信誉好，自觉抵制腐败行为，无不良行为记录，得3分。

3、爱岗敬业，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得3分。

4、热爱造价事业，热心为委托方服务，得2分。

5、获得工程或工程经济类研究生学位及以上学位的，得5分；

工程造价、工程或工程经济类本科毕业的，得4分；工程造价、

工程或工程经济类大专毕业的，得3分；工程造价、工程或工

程经济类中专毕业，以及非工程或工程经济类毕业，得2分， 其他不得分。

6、专业技术职务为正高级工程师的，得5分；副高级工程师的，得4分；中级工程师的3分；助理工程师的，得2分，其余不得分。
	

	3
	从业资格
	15
	1、中价协资深会员得7分，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个人会员得6分，否则不得分。

2、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8年及以上，得8分；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2-7年，得2-7分；不足2年的不得分。
	

	4
	理论水平
	10
	根据个人相关情况为评分依据：

主编专业书籍的，每项6分；参编专业书籍或在公开刊物发表

论文的，每项5分；在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内部刊物、网站、公众号上发表论文或新闻稿的，每篇3分。

本项最高分为10分，该项材料期限为三年内。
	


	5
	专业技术及业务能力
	15
	1、领导公司或部门开展及全面管理造价业务的工作，参与重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策划、论证及评审等工作的，得3分，基本能符合以上技术能力的，得2分；一般符合的，得1分。

2、负责公司或部门造价业务的技术研发、技术交底、技术培训、技术积累、技术总结和技术控制等工作的，得3分，基本能符合以上技术能力的，得2分；一般符合的，得1分。

3、动态掌握造价咨询业务实施状况，协调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咨询业务的实施和质量管理工作能作出指导和协调工作的，得3分，基本能符合以上技术能力的，得2分；一般符合的，得1分。

4、展开本职咨询工作，对实施的各项工作做好咨询质量的自主控制，造价咨询成果符合质量要求的，得3分，基本能符合以上技术能力的，得2分；一般符合的，得1分。

5、参评年度，作为项目负责人投资规模在2亿及以上的项目或全过程工程造价成果编制或审核每项得3分（共15分），≥1亿的大型项目每项得2分（共10分），≥5000万的中型项目每项得1分（共5分），≥3000万每项得0.5分，其它不得分（共5分）。
本项最高分为15分。
	

	6
	获奖情况
	15
	以参评年度个人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级、省级主管部门或省级协会所获得的奖项为评分依据：

1、获国家级协会奖项，主持的每项得5分，参与的每项得3分。

2、获省级主管部门或省级协会奖项，主持的每项得4分，参与的每项得2分。

如同一个项目获得多个等级奖项，以最高奖项为得分项，不叠加；

本项最高得15分。
	

	7
	支持行业
（协会） 发展工作
	25
	以参评年度个人参与行业（协会）活动情况为评分依据：

 1、参与国家住建部、中价协组织的工程计价依据、标准、规范等编审，每项得3分；

2、参与吉林省行业主管部门、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组织的工程计价依据、标准、规范等编审，每项得2分；

3、参与地市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地区计价依据和标准规范编审的，每项得1分；

4、参与中价协和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举办的会议、论坛、课题研究、专家评审等协会活动，每次1分；亲自为协会工作或活动进行工作服务的，每次2分；

5、个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扶贫、捐赠、义工等），每次1分。

本项最高得25分。
	

	合

计
	100 分
	
	




